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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师范大学科研项目实验室安全责任书
 
按照《江西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实施办法》等规章制度的要求，努力深化实验室安全工作，共同创设安全的校园环境，对使用学校实验室开展的立项科研项目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与项目负责人签订《江西师范大学科研项目实验室安全责任书》。
科研项目负责人是项目实施所涉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对相关实验室的安全工作负总责。主要职责为：
1.负责科研项目安全环保状况的评价；
2.负责科研参与人员的安全教育；
3.负责科研项目危险事项告知，落实安全防范措施（包括操作规程、应急预案等）；
4.负责安全用电、安全用火、安全用水等日常安全管理；
5.建立剧毒品、易制毒品、易燃易爆等危险化学品、病原微生物、实验动物、放射性同位素、气体等申报采购和使用管理台账；
6.落实以每周使用量为上限，控制易引起安全隐患的物品使用和存放；
7.落实废弃物分类收集工作，并妥善处理；
8.组织相关实验室安全检查，落实安全隐患整改等。
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，按照《江西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》处理。
本责任书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项目结题止。此间如有人事变动，由继任者履职。本责任书一式叁份，签定叁方各执一份。
 
下达责任单位： 科技处/社科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心  
 
责任人：               项目名称及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要合作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科研所用实验室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 
年    月   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